
福田区投资推广和企业服务中心关于区政协
第六届第三次会议“关于统筹经济发展

与基层治理及保障权利的建议”
第 2023065 号提案

的办理回复

尊敬的施培营委员：

感谢您提出“关于统筹经济发展与基层治理及保障权利的建

议”的建议。我中心高度重视提案的办理工作，以履职、为民、

务实为原则，以办理为契机，通过科学汲取意见建议，着力解决

企业发展和社会关注的热点、难点等问题，进一步推进企业服务

全面发展。为此，我中心成立了政协提案专办机制，诸葛立鹰主

任为提案办理工作第一责任人，汪旭副主任为直接负责人，负责

办理工作的总体和阶段性安排，抓好研究、协调和督办；郑锦葵

为提案办理专员负责提案的分办、催办、汇总、报送和协调、服

务工作。各科室在分管领导带领下，安排好具体办理工作计划，

指定具体承办人，认真落实办理工作。

就“关于统筹经济发展与基层治理及保障权利的建议”的提

案，我中心与区财政局、发改局、科创局、工信局、人力资源局、

民政局、市税务局福田局、社保福田局等多次沟通，现就有关建



议说明如下：

一、关于“微型、初创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税费社保租金补贴”

建议

为支持中小微企业、初创企业、个体工商户发展，税务局、

社保局、区人力资源局出台支持中小微企业纾困及高质量发展措

施，涉及减税降费、社保补贴、租金补贴等政策。

一是创业社保补贴。符合补贴条件的自主创业人员在本市创

办初创企业，正常经营且本人在其初创企业连续正常缴纳社会保

险费满 3 个月的，可申请社保补贴。

二是小微企业社保补贴。小微企业、社会组织、小微律师事

务所、小微会计师事务所，可自愿申请补贴。

三是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减免优惠。符合小型微利企业条

件，从事国家非限制和禁止行业，且同时符合年度应纳税所得额

不超过 300 万元、从业人数不超过 300 人、资产总额不超过 5000

万元等三个条件的企业。

四是小微企业“六税两费”减免政策。对增值税小规模纳税

人、小型微利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可以在 50%的税额幅度内减征资

源税、城市维护建设税、房产税、城镇土地使用税、印花税(不

含证券交易印花税)、耕地占用税和教育费附加、地方教育附加。

五是初创企业补贴(一次性创业资助）。符合补贴条件的自

主创业人员在本市创办初创企业，自取得商事主体营业执照之日



起正常经营 6 个月以上，可申请初创企业补贴，给予一次性 10000

元支持。

六是个体工商户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免税政策。自 2023 年

1月 1日至2023年 12月 31日，对月销售额10万元以下(含本数)、

季度销售额 30 万元以下（含本数）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，免

征增值税。

七是个体工商户小规模纳税人减征增值税。自 2023 年 1 月

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，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适用 3%征收率

的应税销售收入，减按 1%征收率征收增值税;适用 3%预征率的预

缴增值税项目，减按 1%预征率预缴增值税。

八是创业场租补贴。符合补贴条件的自主创业人员在本市创

办初创企业，正常经营且本人在其初创企业正常缴纳社会保险

费，可在初创企业实际缴纳场租满 3 个月后，提出场租补贴申请。

二、关于“参与抗疫防疫工作的企业和个人相关补贴”的建

议

对于参与抗疫防疫工作的企业和个人在同心抗疫“十条”政

策已设置并予支持。

一是涉及保供应给予跨境运输支持。对福田区纳入海关统计

的重点企业，且 2022 年上半年，积极采用水运、铁运、陆运等

方式开展跨境货物运输的，经专项审计后，按实际发生的运输、

消杀、装卸等费用的最高 50%给予支持，最高 100 万元。



二是涉及一线抗疫人员保险给予安心保险支持。鼓励辖区保

险公司为参与辖区抗疫工作人员免费赠送防疫保险产品和服务，

根据防疫保险产品的赔付情况，给予最高 300 万元支持。

三是涉及物业公司等一线防护单位给予防护用品支持。对辖

区“四上”企业采购口罩、测温枪、消毒剂、核酸检测产品等防

护物资，积极做好防疫措施的，按 2022 年 3 月缴交社保人数核

算给予支持，最高 5 万元。

四是涉及提供防疫科技技术支持的给予防疫服务和设备应

用支持。经相关部门备案，在辖区疫情封控区、管控区范围内，

应用推广检测试剂、防疫医疗设备、无人车、智能测温、智能信

息采集等防疫设备的企业，以及提供疫情专项服务的企业或平

台，依照其设备或服务投入情况，经专项审计后，按实际投入经

费的 50%，给予最高 200 万元支持。

五是涉及保重大项目建设的给予建筑业建设项目补贴支持。

对辖区市、区住房建设局在监的已开工复工建设工程，单个工地

给予建筑施工企业最高 20 万元补助，具体由建设单位和区建设

主管部门按照两制平台实际到岗人数，以每人 1000 元的标准核

算。

相关企业和人员已兑现政策，且已恢复常态，本年度无再出

台抗疫应急政策的基础。

三、关于“港企港人抗疫支持政策”的建议



去年出台的同心抗疫政策支持对象包含港人港企，满足以下

两个条件即可申报：（一）注册登记、税务关系在福田区，统计

关系原则上在福田区。（二）受疫情影响较大的行业企业和机构，

主要包括制造业、商业（批发业、零售业、住宿业、餐饮业）、

商务及居民服务业、建筑业、文体旅游业、交通运输业、会展业

和科研技术服务业等中小企业、个体工商户以及相关金融服务机

构。如今年再出台相关政策将出现重复支持问题。

福田区投资推广和企业服务中心

2023 年 10 月 8 日


